
 

 

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

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

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会前审核了公司提交

的相关资料，并进行了必要的调查、质询和咨询工作，同意将《关

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及其他相关议案，提请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

审议。 

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的议案 

1. 公司董事会审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是由于目

前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现实质性障碍，终止重组符合公

司及交易对方的实际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

影响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； 

2.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

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

 

 

3. 鉴于上述情况，公司董事会经过深入以及慎重的考虑，

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不具备继续推进的条件，决定终止本次

交易，并同意公司与交易各方协商签署终止协议事宜。我们同意

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并同意公司与交易各方协商签署终

止协议事宜。 

二、关于以自筹资金购买四川会东大梁矿业有限公司100%

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： 

1. 公司以自筹资金购买四川会东大梁矿业有限公司100%

股权，可提高公司金属资源储量，从而增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

展能力，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解决

公司与控股股东同业竞争问题，增强公司独立性和市场竞争能

力，能够保证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； 

2.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，交易定价由各方一致同意以具有证

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2017年7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

的并经青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《评估报告》

中确认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； 

3.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








